
中轻国总工劲公厅文件 

总工办发〔2019) 15 号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关于印发＜工会决算报告制度》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国 

民航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央和国

家机关工会联合会： 

《工会决算报告制度》已经全总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现

予以印发，请严格遵照执行。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2019 年 7 月 1 日 

’， —— 



工会决算报告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国工会财务管理，规范工会

决算行为，全面、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各级工会及所属

单位财务收支情况与财务管理状况，根据《工会法》《预算

法》《会计法》等法律法规和《工会会计制度》《工会预算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工会决算报告是指，各级工会组织 

和工会所属事业单位在年度终了按照有关规定编报的年度财

务收支决算和工会所属企业、协会、学会、基金会年度终了 

按照有关规定编制的年度会计报告。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各级工会组织及工会所属的事业 

单位、企业、协会、学会、基金会等单位。 

第二章 决算报告的内容 

第四条 工会决算报告主要包括：决算报表和报表填报 

情况说明。 

第五条 决算报表主要反映单位决算结果、财务状况和 

机构人员等信息。全国总工会财务部每年可根据财务管理需 



要调整决算报告编制内容。 

第六条 报表填报情况说明包括：决算报表的说明以及

对重要指标的分析。报表说明包括：单位基本情况、数据审

核情况、年度主要收支指标增减变动情况以及因重大事项或

特殊事项影响决算数据的说明。重要指标分析是对决算报表

中的部分重要指标进行分析比较，揭示预算执行、会计核算

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第三章 决算报告工作职责、责任 

第七条 全国总工会财务部是工会决算报告工作的主管

部门。负责制定工会系统决算报告的规章制度、报表体系， 

组织和指导全国工会决算信息化建设。 

全国总工会财务部负责编制全国总工会机关决算报告， 

并分别按工会组织、事业单位、企业及非营利组织四种类型

汇总全国总工会本级和各省级工会的决算报告。 

全国总工会财务部负责审批全国总工会机关和本级所属

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的决算，负责本级其他单

位决算和各省级工会汇总决算的备案管理。全国总工会本级

决算须向全国经费审查委员会汇报。 

第八条 省级工会财务管理部门负责编制本级机关决算

报告，并分别按工会组织、事业单位、企业及非营利组织四

种类型汇总省本级和所属各级工会的决算报告。 



省级工会财务管理部门负责审批本级机关和本级所属执

行《政府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的决算，负责本级其他单位

决算的备案管理。 

省本级工会决算须经同级工会委员会（或常委会、主席

办公会）讨论通过，并经同级经费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省

级工会汇总决算需上报全国总工会财务部。 

第九条 地市级工会财务管理部门负责编制本级机关决

算报告，并分别按工会组织、事业单位、企业及非营利组织

四种类型汇总本级和所属各级工会的决算报告。 

地市级工会财务管理部门负责审批本级机关和本级所属

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的决算，负责本级其他单

位决算的备案管理。 

地市级本级工会决算须经同级工会委员会（或常委会、 

主席办公会）讨论通过，并经同级经费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 

地市级工会汇总决算需上报上一级工会财务管理部门。 

第十条 县级工会财务管理部门负责编制本级机关决算

报告，并分别按工会组织、事业单位、企业及非营利组织四

种类型汇总本级和所属各级工会的决算报告。 

县级工会财务管理部门负责审批本级机关和本级所属执

行《政府会计制度》 的事业单位的决算，负责本级其他单位

决算的备案管理。 

县本级工会决算须经同级工会委员会（或常委会、主席 



办公会）讨论通过，并经同级经费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全

县汇总决算需上报上一级工会财务管理部门。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工会对下级工会决算报告采取审批

还是备案方式由县级以上工会财务管理部门根据自身需要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工会财务管理部门根据分级管理的

原则，分别组织和指导本地区各级工会决算报告的编制、汇

总、批复以及数据汇总分析、考核评价、软件培训工作。 

第十三条 各基层工会应按照上级工会要求组织实施本

单位的决算报告工作，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编制并报送

本单位的决算报告。有所属单位的基层工会需按不同类型决

算报告汇总后上报上一级工会财务管理部门。 

第十四条 吝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决算报告真实性和

完整性负责。财务人员应当认真、如实编制决算报告，不得

故意漏报、瞒报有关决算报告信息，更不得编造虚假决算报

告信息。 

第十五条 各级工会应当认真组织开展决算报告工作， 

加强工作考核。 

第四章 决算报告工作要求 

第十六条 年度终了，各级工会应当按照全国总工会财

务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 

确定 7I r'. o 

(i) 



自下而上逐级编制、报送、汇总工会决算报告。 

第十七条 各级工会应当在全面清理收入、支出、资

产、负债以及年终结账的基础上编制工会决算报告，做到数 

据真实准确、内容完整。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工会财务管理部门应当认真做好决 

算审核备案工作，确保报送数据资料真实、完整、准确。凡

发现决算报告编制不符合规定的，应当要求有关单位立即纠 

正，并限期重新报送。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工会财务管理部门汇总的决算报 

告，应当在上级工会财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报送。各省级工 

会财务管理部门汇总的决算报告，应在次年的 3 月底前上报

全国总工会财务部。省级以下工会报送、汇总决算报告的时 

间由各省级工会财务管理部门确定。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工会汇总决算报告时，应抵消上下 

级之间、平级单位之间对应的重复项目。 

第二十一条 决算批复内容包括所批复单位的工会经费 

收入、支出、结余及其他决算数据。批复文件中可列出所批

复单位在财务管理工作以及决算审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并 

提出改进意见。 

第五章 决算报告的分析利用 

第二十二条 各级工会组织应当加强对决算报告的分 



析，强化分析结果的反馈和运用，规范和改进财务管理。 

第二十三条 分析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预算与决算差

异分析；收入、支出、结余年度间变动原因分析；资金使用

效益分析；资产、负债规模与结构分析；机构、人员对比分

析等。 

第二十四条 各级工会组织应当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

分析，主要包括：分类比较法、趋势分析法、比率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等。 

第二十五条 各级工会组织要加强工会决算报告工作研

究并逐步建立决算报告评价指标体系。 

第六章 决算报告的质量检查与资料管理 

第二十六条 各级工会组织财务管理部门应采用适当方

式对上报的决算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等方面进行

监督检查，可与财务监督工作相结合。 

第二十七条 各级工会组织应该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

法》对决算报告资料进行归类整理、建档保存。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工会可依据本制度，结合工作实

际，制定相应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2019 年 7 月 2 日印发 

一  （少  一 


	Page 1
	Page 2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